
妻子怀上二孩

选择终止妊娠

俞女士和丈夫崔先生结婚多年，

有一个 3 岁的女儿。 虽然生活中难免

有些磕磕绊绊， 但夫妻感情还算不

错。

2025 年年初， 俞女士发现自己

意外怀孕。 考虑到自己身体状况不

佳， 家庭经济压力也比较大， 而 3 岁

的女儿正处于极度依赖母亲的年纪，

俞女士不想生下这个孩子。

而丈夫崔先生得知妻子怀孕十分

高兴， 认为应该生下孩子。

双方最初好言相商， 却各执己

见、 不欢而散。 随后， 公公婆婆也加

入展开游说， 丈夫崔先生更是态度坚

决， 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俞女士

甚至为此报了警。

虽然冲突暂时平息， 但怀着孩子

的俞女士因此情绪愈加低落， 身体状

况也越来越不好。 经过反复考虑， 她

最终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 独自去医

院做了终止妊娠的手术。

为了躲避因此暴怒的丈夫， 俞女

士在手术后搬离了共同居住的家， 在

外租房独自休养， 而丈夫也不允许她

再接触年仅 3 岁的女儿。

矛盾不断激化

起诉要求离婚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双方的矛盾

不断升级。 俞女士的公公在家庭群里

持续对她进行言语攻击， 甚至当着孩

子的面对她破口大骂。

俞女士多次尝试看望女儿， 均被

丈夫及其家人阻拦， 为此她又多次报

警求助。

在一次对峙中， 双方父母也加入

进来， 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在一次次报警的同时， 俞女士和

崔先生先后到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

护令、 人格权侵害禁令等诉讼。

年幼的孩子本应是维系亲情的纽

带， 却在这场纠纷中成了最受伤的

人。

俞女士在近乎绝望之际， 经人介

绍找到了我们。 她不仅想要通过诉讼

离婚， 更迫切希望获得女儿的抚养

权。

接受委托后， 我们了解到俞女士

和丈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夫妻感情

本来还不错， 只是对于生育问题， 丈

夫始终秉持“由我做主” 的观念。

在情绪和立场的驱动下， 双方逐

渐陷入“对抗思维”。

因此， 我们决定即便无法消弭矛

盾， 也需要首先减轻对立和冲突， 以

“孩子利益最大化” 为共识和基础，

推动双方坐下来谈。

在提起离婚诉讼后的漫长过程

中， 我们并没有坐等开庭， 而是一方

面着手准备庭审材料， 另一方面积极

推进双方坐下来“聊一聊”。

在开庭前， 我们也向法庭充分说明

了案件背景、 冲突根源， 建议法官在开

庭前尝试调解。

辨法析理协调

最终和平分手

在调解过程中， 我们积极疏导双方

的情绪， 不让他们陷入情绪化的相互指

责， 而是引导双方明确诉求、 寻找共

识。

对于导致离婚的根源问题， 我们详

细向崔先生解析了法律所规定的“生育

权”， 并从情、 理、 法等角度， 冷静分

析了俞女士终止妊娠的现实理由和法律

依据。

对于俞女士最关心的抚养权问题与

探视安排， 崔先生也表达了争取抚养权

的态度。

为此， 我们结合《民法典》 及相关

司法解释向双方说明， “最有利于未成

年子女” 原则是处理抚养权纠纷的核心

法律原则， 法院在决定子女抚养权归属

时， 始终将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和全

面发展置于首位。

基于女儿才 3 岁以及之前的抚养情

况， 如果双方对于抚养权无法达成一

致， 法院基本上会将女儿的抚养权判归

母亲俞女士。

最终， 我们成功说服崔先生同意离

婚， 并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经过多轮居中协调和双方的面对面

沟通， 俞女士终于和崔先生达成了调解

协议： 双方同意协议离婚， 孩子由俞女

士抚养。

同时， 我们就探视、 抚养费等问题

设计出了公平合理并且可执行的方案。

在调解过程中， 我们不断劝导双

方， 离婚后， 彼此都需要开启新的生

活， 不应再互相攻击。 尤其是在和孩子

相处时， 不应向孩子灌输父母之间的对

立情绪。 “即便你们离婚了， 孩子还是

应该享受到充分的父爱和母爱， 你们需

要共同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 俞女士

和崔先生对此都表示认同， 两人也逐渐

走出了激烈对抗的状态， 开始理智地商

量离婚事宜。

最终达成协议并签完字的那一刻，

俞女士眼眶泛红， 崔先生也长舒了一口

气。 这场持续近一年的纷争， 终于画上

了句号。

每一起婚姻家事案件， 背后都是一

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我们不仅是法律的

运用者， 很多时候也是情绪的疏导者、

沟通的搭建者、 方案的设计者。

而我们的目标 ， 从来不是让谁

“赢”， 而是让所有人都能“走出来”。

我们尤其希望父母离婚的孩子， 能够继

续在充满爱与安全的环境中长大。

□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

夫妻双方均享有平等的生育

权， 但是， 男女生育权的实

现方式存在本质差异。

女性生育权的核心是身

体自主权。 怀孕、 分娩直接

关系到女性的身体健康乃至

生命安全 ， 涉及身体控制

权、 医疗自主权等基本人格

利益。

而丈夫的生育权需以妻

子自愿为前提。 法律虽承认

男性的生育权， 但其实现必

须尊重妻子的身体支配权 ，

不得强制要求妻子生育。

怀孕后， 女性掌握最终

决定权。 是否继续妊娠由妻

子自主决定。 即使丈夫不愿

生育， 妻子坚持分娩的， 男

方仍需承担孩子的抚养责

任。

对此， 我国 《妇女权益

保障法》 明确规定： 妇女依

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 也

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

同时规定： 医疗机构施

行生育手术、 特殊检查或者

特殊治疗时， 应当征得妇女

本人同意； 在妇女与其家属

或者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 ，

应当尊重妇女本人意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一 ） 》 进一步明确 ：

夫以妻擅自终止妊娠侵犯其

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

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

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

纷， 致使感情确已破裂， 一

方请求离婚的， 人民法院经

调解无效 ， 应依照 《民法

典》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

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除了男方要求女方生

育， 而女方终止妊娠引发的

纠纷， 实践中还会发生男方

要求女方终止妊娠， 但女方

坚持生下孩子进而索要抚养

费的纠纷。

司法实践中， 无论男女

双方是否存在婚姻关系， 基

于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

的， 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

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有要求

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这

一法律规定， 对于这种情形

下女方要求男方支付抚养

费， 法院通常都是支持的。

是否生育子女

应由女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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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女士发现自己意外怀上了二孩，但基于种种考虑不想生

下这个孩子，而丈夫对此却有不同意见。

两人从好言相商发展到激烈争吵，俞女士在巨大的精神压

力下，独自去医院做了终止妊娠的手术。 为了躲避为此暴怒的

丈夫，她搬离了共同居住的家，并起诉要求离婚……

意外怀孕后
妻子拒绝生二孩

婚姻走到尽头
经调解和平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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